
【政令宣導】 
針對學生在校行為，請各位家長提醒學生應遵守適當規範，尤其以【霸凌】、【性平】最

為重要，說明如下： 

一、霸凌案件類型 

(一)肢體霸凌：對他人身體為打、推、踢、撞、掐等之行為、搶奪財物⋯⋯等。 

(二)言語霸凌：出言恐嚇、嘲笑污辱、取綽號⋯⋯等。 

(三)關係霸凌：排擠孤立、聯合他人來對付某人⋯⋯等。(通常伴隨言語霸凌) 

(四)網路霸凌：散播謠言、刻意引戰、網路跟蹤、留言攻擊、假冒他人網路身分、發佈攻

擊或詆毀的圖片影片、散布他人個資⋯⋯等。 

(五)反擊霸凌：受凌者不堪霸凌者的霸凌，而選擇反擊或去欺負比自己弱小的人，成為霸

凌者。 

二、性平案件類型 

(一)性騷擾：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,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,

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、學習、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。 

(二)性霸凌：指透過語言、肢體或其他暴力,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、性別特質、性傾向或

性別認同進行貶抑、威脅或侵犯之行為。 

※例：開性器官的玩笑、傳遞具有性意味的紙條或謠言、男生間的「刷卡」、「捉

鳥」、「脫褲子」、「阿魯巴」等涉及性器官的活動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
另針對近期多起影響課室活動進行案件，為維護其他學生上課權益，將依「臺南市國民

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」及「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」辦理，紅

框內為經導師依下述原則管教無效，且通知家長協助後亦無改善之後續處置： 

一、臺南市國民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 

 

https://law01.tainan.gov.tw/glrsnewsout/NewsContent.aspx?id=1527


二、教育部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 

 

 

https://edu.law.moe.gov.tw/LawContent.aspx?id=GL002147&kw=%E5%AD%B8%E7%94%9F%E8%BC%94%E5%B0%8E

